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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驗測定機構違反環保法規罰鍰額度裁罰準

則總說明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八十五條第二項、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六條之一

第二項及廢棄物清理法第六十三條之一第一項明文規定違反前揭各法令

裁罰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爰此，訂定「環境檢驗測定機構違

反環保法規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並將「環境檢驗測

定機構違反水污染防治法裁罰準則」及「環境檢驗測定機構違反廢棄物

清理法裁罰準則」整併納入本準則，以利適用。本準則共計七條，其要

點如下： 

一、 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 罰鍰金額計算公式。（第二條） 

三、 依公式計算之罰鍰額度逾法定最高罰鍰者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行為

之所得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之裁罰規定。（第三條） 

四、 違規情節重大時得以最高罰鍰額度裁處規定。（第四條） 

五、 查核時發現一行為違反數項規定時裁罰金額之計算。（第五條） 

六、 查核時發現數行為違反規定時應分別處罰。（第六條） 

七、 施行日期。（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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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驗測定機構違反環保法規罰鍰額度裁罰準
則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準則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八十

五條第二項、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六條

之一第二項及廢棄物清理法第六十三條

之一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本準則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以下簡稱檢

測機構）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十九

條第一項，或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三條

第一項規定，依附表一所列裁罰計算公

式計算應裁處之罰鍰。 

檢測機構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

十九條第二項、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三

條第二項及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三條第

二項授權訂定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

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規定，依附表

二所列裁罰計算公式計算應裁處之罰

鍰。 

檢測機構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

十九條第二項授權訂定機動車輛排放空

氣污染物及噪音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機動車輛管理辦法）規定，

依附表三所列裁罰計算公式計算應裁處

之罰鍰。 

一、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八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應依污染種類、污染物項

目、程度、特性及危害程度裁處；依

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六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應依污染特性及違規情節裁

處罰鍰額度；依廢棄物清理法第六十

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應依污染程

度、特性及危害程度裁處，爰製作附

表一至三據以計算。 

二、 依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及噪音

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一

款之名詞定義，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

染物及噪音檢驗測定機構係指依該

辦法申請核發許可，執行機動車輛排

放空氣污染物及噪音檢驗測定業務

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爰將有關違反

樣態及計算公式納入本裁罰準則一

併規範。 

第三條 依前條計算之裁罰額度逾法定罰

鍰最高額者，依法定罰鍰最高額裁處。

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所得之利益超過法

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

內酌量加重裁處，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

之限制。 

一、 計算之裁罰額度逾法定罰鍰最高額

者，依法定罰鍰最高額裁處。 

二、 另依廢棄物清理法第六十三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敘明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行

為之所得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

者，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

裁處之規定。 

第四條 檢測機構違反管理辦法二十四條

第二項，或機動車輛管理辦法第二十二

條第二項規定，得以各法所定最高法定

罰鍰額度裁處之。 

檢測機構或測定機構執行業務有管理辦法

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或機動車輛管理辦法第

二十二條第二項各款所列等情形時，屬違

規情節重大，已具備高可責性，得以各法

所定最高法定罰鍰額度裁處之。 

第五條 一行為違反管理辦法或機動車輛

管理辦法數個規定者，應先依附表所列

情事分別計算罰鍰額度，再依罰鍰額度

最高者裁處之。 

參考行政罰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訂定。 

第六條 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管理辦法參考行政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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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機動車輛管理辦法規定者，應分別處

罰之。 

第七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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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附表一 

違反法規條款 
裁罰計算公式（新

臺幣）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

十九條第一項或廢棄

物清理法第四十三條

第一項規定 

依處罰條款法定罰

鍰最高額裁罰。 

 
 
 
 
 
 
 

 

一、 規範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或廢棄

物清理法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之無照營業行為應

處罰鍰額度。 

二、 參照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

三條第一款規定，未經合

法登記或許可之污染源，

違反該法規定屬違法情節

重大，該污染源規範事業

單位包括檢測機構，故無

照營業行為具備高可責

性，爰依處罰條款法定罰

鍰最高額裁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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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附表二 

違反管理辦法
條款 

違規情事 違規次數裁
罰因子（A）
註
 

違規項數裁罰
因子（B） 

裁罰計算公
式（新臺幣） 

第十一條第四
項 

檢測機構之檢

驗室遷移前，

未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 

 

違反本項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項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1

次違規，A 累
計增加 1。 

B=1  裁罰額度＝
A×B×處罰
條款法定罰
鍰最低額。 

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一款 

未以檢驗室所
屬檢測人員使
用其專屬之儀
器設備。 

 

違反本款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款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1

次違規，A 累
計增加 1。 

B=1 裁罰額度＝
A×B×處罰
條款法定罰
鍰最低額。 

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二款 

未依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檢
測方法、品質
管制事項及檢
驗室之標準作
業程序執行檢
測。 

違反本款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款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
一次違規，A

累計增加 1。 

 

(1) 未涉及樣

品數時：B=1 

(2) 涉及樣品
數 時 ：
B=B1+B2+…+

Bn，Bn指違反
n 個方法時，
各該方法違規
樣品數批次。 

違規樣品數
批次計算方
式＝違規樣
品數÷20，無

條件進位至
個位數。 

裁罰額度＝

A×B×處罰
條款法定罰
鍰最低額。 

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四款 

未於每年一月
三十一日前提
報該年之品質
管制數據資
料。 

A=1 B=1 裁罰額度＝
A×B×處罰
條款法定罰
鍰最低額。 

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五款 

未於每年一
月、四月、七

違反本款規
定 發 生 日

B=1 裁罰額度＝
A×B×處罰

本表明定
檢測機構
違反管理
辦法各條
款之罰鍰
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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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及十月等各

該月份十五日
前向中央主管
機關提報前三  

個月檢測統計
表及個別檢測
報表。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款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
一次違規，A

累計增加 1。 

 

條款法定罰

鍰最低額。 

第十八條第一
項 

檢測機構出具
檢測報告未經
各該檢驗室主
管或由報經中
央主管機關評

鑑核可之檢測
報告簽署人簽
署之。 

違反本項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項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
一次違規，A

累計增加 1。 

B=違規報告
數  

裁罰額度＝
A×B×處罰
條款法定罰
鍰最低額。 

第十九條第一
項 

1.檢測機構檢
驗室主管或品
保品管人員變
更時，未於變
更後三十日內
辦理變更登
記。 

2.非主管或品

保品管人員之
檢測人員變更
時，未於變更
後三十日內辦
理變更登記一
年內達三人
次。 

3.檢驗室主管
或品保品管人
員變更者，未
於三十日內遞

補之。 

4.非主管或品
保品管人員之
檢測人員因變
更致不符合管
理辦法第五條
規定員額時，
未於變更後九
十日內遞補
之。 

違反本項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項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
一次違規，A

累計增加 1。 

B=1 裁罰額度＝
A×B×處罰
條款法定罰
鍰最低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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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第三

項 

許可證應記載

事項有變更
者，檢測機構
未於變更後三
十日內向中央
主管機關辦理
變更登記。 

違反本項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項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
一次違規，A

累計增加 1。 

B=1 裁罰額度＝

A×B×處罰
條款法定罰
鍰最低額。 

第二十條第一
項 

檢測機構規
避、妨礙或拒
絕接受查核或
提供有關資料

者。 

違反本項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項 規 定
者，A = 10。
一年內每增
加 一 次 違
規，A 累計增
加 10。 

B=1 裁罰額度＝
A×B×處罰
條款法定罰
鍰最低額。

第三次（含）
以上違反：
依處罰條款
法定罰鍰最
高額裁罰。 

第二十一條 1.檢測機構或
其檢測人員未
依中央主管機
關之指定進行
採樣技術評鑑
或盲樣測試。 

2.檢測機構或
其檢測人員未
於規定期限將
盲樣測試結果
送交中央主管
機關。 

違反本條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條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
一次違規，A

累計增加 1。 

B=拒絕或涉
及項目數 

違反時當次
許可證有效
期間內第一
次及第二次
違反：裁罰
額度＝A×B

×處罰條款
法定罰鍰最
低額。第三
次（含）以
上違反：依
處罰條款法
定罰鍰最高
額裁罰。 

第二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
命檢測機構指
派適當或被指

定之檢測人員
接受在職訓
練，經檢測機
構拒絕者。 

違反本條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條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
一次違規，A

累計增加 1。 

B=1 裁罰額度＝
A×B×處罰
條款法定罰

鍰最低額。 

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第二款 

未依檢驗室管
理手冊之文件
管制、委外檢
測、紀錄管

違反本款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1) 未涉及樣
品數時：B=1 

(2) 涉及樣品
數時：B=1+違

裁罰額度＝
A×B×處罰
條款法定罰
鍰最低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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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員訓

練、檢測方
法、採樣、檢
測樣品之處
理、檢測品質
保證或檢測報
告等規定執行
業務。 

本 款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
一次違規，A

累計增加 1。 

規樣品數批

次。 

違規樣品數批
次計算方式＝
違規樣品數÷
20，無條件進
位至個位數。 

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第三款 

未依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之項
目、格式、內
容，以網路傳
輸方式申報檢

測作業相關資
料，累計達三
次者。 

違反本款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款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
一次違規，A

累計增加 1。 

B=1 裁罰額度＝
A×B×處罰
條款法定罰
鍰最低額。 

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第六款 

中央主管機關
依第二十一條
規定進行採樣
技術評鑑或盲
樣測試結果，
同一項目連續
二次不合格
者。 

違反本款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款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
一次違規，A

累計增加 1。 

B=1 裁罰額度＝
A×B×處罰
條款法定罰
鍰最低額。 

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第七款 

不遵守中央主
管機關規定停
止相關檢測類

別或項目業務
之命令者。 

違反本款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款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
一次違規，A

累計增加 1。 

B=不遵守停
止項目數。 

裁罰額度＝
A×B×處罰
條款法定罰

鍰最低額。
第三次（含）
以上違反：
依處罰條款
法定罰鍰最
高額裁罰。 

第二十四條第

二項第一款 

申請許可文

件、檢測人員
之設置、檢測
或數據處理過
程、檢測報告
或其他申報資
料虛偽不實
者。 

  依處罰條款

法定罰鍰最
高額裁罰。 

第二十四條第
二項第二款 

相同檢測項目
於一年內違反
第十七條第一

  依處罰條款
法定罰鍰最
高額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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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二款或第

三款規定經主
管機關處分三
次者。 

第二十四條第
二項第三款 

檢測機構進行
採樣技術評鑑
或盲樣測試結
果同一項目連
續二次不合
格，經限期改
善而仍未完成
改善者。 

  依處罰條款
法定罰鍰最
高額二分之
一 額 度 裁
罰。但檢測
機構於採樣
技術評鑑或
盲樣測試前
有一年以上

未曾執行該
項 目 業 務
時，依處罰
條款法定罰
鍰最高額二
分 之 一 × 

0.5 裁罰。 

註：違規次數裁罰因子（A）：以違反管理辦法發生日（含）前一年
內違反管理辦法相同條款累積次數加以計算。（該發生日係以主管機
關稽查日為認定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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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附表三 

違反機動車
輛管理辦法
條款 

違規情事 違規次數裁
罰因子（A）
註
 

違規項數裁罰
因子（B） 

裁罰計算公
式（新臺幣） 

第十條第三
項 

測定機構之

檢驗室遷移

前，未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

備查。 

 

違反本項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項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 1

次違規，A 累
計增加 1。 

B=1  裁罰額度＝A

×B×處罰條款
法定罰鍰最
低額。 

第十六條第
一款 

未以檢驗室
所屬測定人
員使用其專
屬之儀器設
備。 

 

違反本款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款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 1

次違規，A 累
計增加 1。 

B=1 裁罰額度＝A

×B×處罰條款
法定罰鍰最
低額。 

第十六條第
二款 

未依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
之 檢 測 方
法、品質管制
事項及檢驗
室之標準作
業程序執行
測定。 

違反本款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款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
一次違規，A

累計增加 1。 

(1) 未涉及樣
品數（測定車
輛數）時：B=1 

(2) 涉及樣品
數 時 ：
B=B1+B2+…+

Bn，Bn指違反
n 個方法時，
各該方法違規
樣品數批次。 

違規樣品數批
次計算方式＝

違規樣品數÷
20，無條件進
位至個位數。 

裁罰額度＝A

×B×處罰條款
法定罰鍰最
低額。 

第十六條第
三款 

未依檢驗室
管理手冊之
文件管制、委
外測定、紀錄
管制、人員訓
練、檢測方
法、取樣、測

違反本款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款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

(1) 未涉及樣
品數（測定車
輛數）時：B=1 

(2) 涉及樣品
數時：B=1+違
規樣品數批
次。 

裁罰額度＝A

×B×處罰條款
法定罰鍰最
低額。 

本 表 明 定
檢 測 機 構
違 反 機 動
車 輛 管 理
辦 法 各 條
款 之 罰 鍰
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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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車輛之處

理、測定品質
保證或測定
報告等規定
執行業務。 

一次違規，A

累計增加 1。 

違規樣品數批

次計算方式＝
違規樣品數÷
20，無條件進
位至個位數。 

第十七條第
一項 

測定機構出
具測定報告
未經各該檢
驗室主管或
由報經中央
主管機關評
鑑核可之測
定報告簽署

人簽署之。 

違反本項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項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
一次違規，A

累計增加 1。 

B=違規報告
數  

裁罰額度＝A

×B×處罰條款
法定罰鍰最
低額。 

第十八條第
一項 

1. 測定機構
未依中央主
管機關之指

定進行相關
性測試。 

2. 測定機構
未於規定期
限將相關性
測試結果送
交中央主管
機關。 

違反本項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項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
一次違規，A

累計增加 1。 

B=拒絕或涉
及測定項目數 

違反時當次
許可證有效
期間內第一

次及第二次
違反：裁罰額
度＝A×B×處
罰條款法定
罰 鍰 最 低
額。第三次
（含）以上違
反：依處罰條

款法定罰鍰
最高額裁罰。 

第十八條第
二項 

測定機構依
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進行
相關性測試
結果，同一測
定項目連續
二次不合格
者。 

違反本項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項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
一次違規，A

累計增加 1。 

B=1 裁罰額度＝A

×B×處罰條款

法定罰鍰最
低額。 

第十九條第
一項 

1. 測定機構
檢驗室主管
或品保品管
人 員 變 更
時，未於變更
後三十日內
辦理變更登
記。 

2. 非主管或
品保品管人

違反本項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項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
一次違規，A

累計增加 1。 

B=1 裁罰額度＝A

×B×處罰條款
法定罰鍰最
低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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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測定人

員變更時，未
於變更後三
十日內辦理
變更登記一
年內達三人
次。 

3. 檢驗室主
管或品保品
管人員變更
者，未於三十
日內遞補之。 

4. 非主管或

品保品管人
員之檢測人
員因變更致
不符合機動
車輛管理辦
法第五條規
定員額時，未
於變更後九
十日內遞補
之。 

第十九條第
二項 

許可證應記
載事項有變

更者，測定機
構未於變更
後三十日內
向中央主管
機關辦理變
更登記。 

違反本項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項 規 定
者，A=1。一
年內每增加
一次違規，A

累計增加 1。 

B=1 裁罰額度＝A

×B×處罰條款

法定罰鍰最
低額。 

第二十條第
一項 

測定機構規
避、妨礙或拒
絕接受查核
或提供有關

資料者。 

違反本項規
定 發 生 日
（含）前一年
內，未曾違反

本 項 規 定
者，A = 2。
一年內每增
加 一 次 違
規，A 累計增
加 2。 

B=1 裁罰額度＝A

×B×處罰條款
法定罰鍰最
低額。第三次

（含）以上違
反：依處罰條
款法定罰鍰
最高額裁罰。 

第二十二條
第二項第一
款 

申請許可文
件、測定人員
之設置、測定
或數據處理

  依處罰條款
法定罰鍰最
高額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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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測定報

告或其他申
報資料虛偽
不實者。 

第二十二條
第二項第二
款 

相同測定項
目於一年內
違反第十六
條第二款或
第三款規定
經主管機關
處分三次者。 

  依處罰條款
法定罰鍰最
高額裁罰。 

第二十二條
第二項第三

款 

測定機構依
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進行
相關性測試
結果同一測
定項目連續

二 次 不 合
格，經限期改
善而仍未完
成改善者。 

  依處罰條款
法定罰鍰最

高額二分之
一 額 度 裁
罰。但測定機
構於相關性

測試前有一
年以上未曾
執行該測定
項 目 業 務
時，依處罰條
款法定罰鍰
最高額二分
之一× 0.5 裁

罰。 

註：違規次數裁罰因子（A）：以違反管理辦法發生日（含）前一年內
違反管理辦法相同條款累積次數加以計算。（該發生日係以主管機關
稽查日為認定時點） 

 

 


